
主动公开

佛山市高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关于开展
2021 年佛山市高明区培育大型企业分类

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申报工作的通知

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经济发展办，各有关企业:

根据《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佛山市高明

区培育大型企业分类扶持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明府办〔2020〕

8号）要求，现组织开展 2021年高明区培育大型企业分类扶持

若干政策措施申报工作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专题

本次的项目申报共分为以下十大专题：

（一）“首超企业” 扶持专题

（二）先进装备制造业扶持专题（包含两个方向）：

1. 推动重大装备产业项目落地方向

2. 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应用推广方向

（三）企业倍增扶持专题

（四）企业实现“零地倍增”扶持专题

（五）企业创新扶持专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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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企业“专精特新”扶持专题

（七）企业降低用地成本扶持专题

（八）企业开拓市场扶持专题

（九）参加“双反”应诉维权扶持专题

（十）企业管理提升扶持专题

具体申报条件和奖补标准详见《高明区培育大型企业分类扶

持若干政策措施项目申报指南》（详见附件 1）

二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按照附件 1要求，于 7月 28日前将

有关材料上传佛山扶持通（fsfczj.foshan.gov.cn）。申报单位帐号

请自行在网上注册申请。

（二）各镇街经济发展办在佛山扶持通上对项目申报材料进

行审核，出具审核意见，并将审核结果通知项目申报单位。各镇

街经促局要对项目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符合性和真实性进行严格

审核，对企业及项目的申报条件和申报资格的符合性负责，对审

查过程和推荐结果负责。

（三）项目通过各镇街经促局网上审核后，项目申报单位应

通过佛山扶持通平台打印纸质版材料（一式（一式（一式（一式两两两两份份份份）于）于）于）于 7777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

下班前报送各镇街经济发展办（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收下班前报送各镇街经济发展办（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收下班前报送各镇街经济发展办（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收下班前报送各镇街经济发展办（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收一式两两两两

份，如各镇街另有要求，请各镇街另行通知））））。要求在相关表格

及文件、封面、封底加盖企业公章，在侧面盖骑缝章。

（四）各镇街经济发展办根据审核通过的项目清单出具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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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，并连同《申报入库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，要求加盖公章）和

项目申报材料于 8月 3日前报送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

（五）届时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按照工作流程开展项目评

审，包括书面评审和实地核查。以事后奖补方式支持项目引进和

落地建设和“零地倍增”等专题将对项目实施地进行核查。请收

到实地核查通知的申报单位，积极配合并协调完成实地核查工

作，如实地核查工作无法开展，将取消申报项目的立项资格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不得以同一实施内容的项目重复申报或

多头申报专项资金，同一实施内容的项目确因特殊情况已申报其

他专项资金的，必须在申报材料中注明情况及原因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要保证上报材料真实可靠，保证近 3年来在

专项资金申报、管理、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并填写

承诺书，如经专家评审、审核发现材料弄虚作假，将取消申报资

格，并将该情况作为失信信息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合奖惩，

向社会公开，同时停止申报单位 3年内的专项资金申报资格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对政策和申报要求存在疑问的，可向各镇街

经促局或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联系人咨询。

附件：1.项目入库申报指南

2.申报入库项目汇总表



- 4 -

3.政策文件

佛山市高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

2021 年 6 月 21 日

（荷城街道 联系人：梁 靖，联系电话：8898 8952；

杨和镇 联系人：黄颖新，联系电话：8880 9681；

明城镇 联系人：麦 浩，联系电话：8883 6228；

更合镇 联系人：梁常辉，联系电话：8826 9789；

西江产业新城联系人：韩星明，联系电话：8881 2062;

区经促局 联系人：韦 祎，联系电话：8888 3212）

Z


